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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都 市 人 民 政 府



成府函〔２０１５〕６５号

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

调整成都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个人账户划拨标准和支付范围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为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系，优化城镇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结构，按照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社会

体制改革专项小组２０１４年重点改革任务》（成改组〔２０１４〕６号）要

求，市政府决定对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划拨标准

和支付范围进行调整。

一、调整个人账户划拨标准

（一）在职人员。在职人员计入个人账户的金额以本人缴费

工资为基数。本人缴费工资高于２０１４年成都市全部在岗职工平

均工 资３００％的，以２０１４年 成 都 市 全 部 在 岗 职 工 平 均 工 资 的

３００％为基数。

（二）已退休人员。已退休人员计入个人账户的金额以２０１４



年成都市全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个人账户计入基数。本人基

本养老金高于２０１４年成都市全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，以本通知

实施时上月本人基本养老金作为个人账户计入基数。

（三）新增退休人员。新增退休人员计入个人账户的金额以

２０１４年成都市全部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 作 为 个 人 账 户 计 入 基 数。

本人核发的养老金高于２０１４年成都市全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，

以初次核发的基本养老金为个人账户计入基数。

个人账户划拨方式及划拨比例仍按市政府《关于调整成都市

城镇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办 法 缴 费 费 率 等 问 题 的 通 知》（成 府 发

〔２０１０〕６号）规定执行。

二、调整个人账户支付范围

除我市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的个人账户支付

范围外，将以下费用项目列入个人账户支付范围：

（一）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预防接种、健康体检、康

复理疗费用；

（二）参保人员的家庭成员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

的门诊费用；

（三）参保人员以个体身份继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的，经本人申请可用个人账户金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；

（四）参保人员用于支付健身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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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账户购买商业保险及支付健身费用的具体办法由市人社

局另行制定。

三、施行时间

本通知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施行，有效期５年。

成都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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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　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法院，
市检察院，成都警备区，市级各人民团体、各民主党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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